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有关问题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 2016 年 6 月 17 日出具的《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

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的要求，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公司”、“世茂股份”）会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保荐机构”）及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对相关问题

进行了核查和落实，现向贵会回复如下： 

（本回复中的释义与简称与《尽职调查报告》中的释义与简称相同） 

问题 1. 根据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是为了履行 2015

年度完成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实际控制人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请发行人

说明同业竞争的形成原因以及今后避免形成同业竞争的具体措施。请保荐机构

和发行人律师核查本次发行是否违反《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

条第（二）项的规定。 

回复： 

（一）世茂房地产控股三个非酒店类商业地产项目的原因 

    2009 年，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通过向公司实际控制人许荣茂先生控制

的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将许荣茂先生旗下中国境内商业地产业务整合进入发

行人体内。许荣茂先生及其控制的世茂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茂房

地产”）曾承诺：许荣茂、世茂房地产及控制的其他附属公司将在中国境内主要

专业从事住宅和酒店的投资、开发和经营业务，不再从事商业地产的投资、开发

和经营。 

在后续的项目开发过程中，世茂房地产依照重组时的业务安排专业从事住宅

和酒店项目的开发，其开发的住宅和酒店项目中存在部分商业配套，其目的在于

作为配套提升主体住宅、酒店物业的附加值。 



除此之外，世茂房地产还存在控股三个非酒店商业地产项目的情形，此三个

项目即为此次非公开发行中发行人拟收购的项目。根据世茂房地产出具的说明、

提供的书面资料及发行人的确认，该等项目均为发行人受客观条件限制而无法取

得的项目，具体情况及原因如下： 

（1）深圳前海世茂金融中心项目 

该项目位于深圳前海深港合作区，属于商业办公及零售商业项目。深圳前海

世茂金融中心项目开发主体为前海世茂发展（深圳）有限公司，项目地块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依法取得。根据《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土地使用权出

让公告》（深土交告[2013]14 号），竞买申请人主体资格要求之一为“已在前海深

港合作区注册成立从事供应链管理、商品展示交易、工业产品研发设计以及相关

贸易等经营业务之一的企业”，且根据前海政策规定，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

作区设立企业需要事先办理入区申请和审批。土地公告出让时，仅世茂房地产下

属前海世茂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在 2013 年 6 月于该区域注册成立外商投资企

业，发行人当时未能满足取得该项目的条件。 

（2）世茂智慧之门项目（原名“浙江之门项目”） 

该项目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主要用于商业及商务办公。世茂智慧之门项目开

发主体为杭州世茂瑞盈置业有限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该项目为杭州高新区

（滨江）政府重点外商引资项目，由世茂房地产下属远骅有限公司取得项目用地

并成立外商独资项目公司开发建设。项目开发涉及杭州高新区（滨江）外资引资

要求（要求实际到位外资不少于 1.5 亿美元），发行人当时未能满足取得该项目

的条件。 

（3）南昌世茂新城项目 

该项目位于南昌市，主要用于办公楼、SOHO、商场。南昌世茂新城项目系

世茂房地产下属上海世茂建设有限公司、上海世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通过江

西省南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受让项目公司南昌水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

的方式取得。该项目公司的原主要出让方要求受让方为外商独资企业，并且具有

在南昌市开发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经验，发行人当时未能满足取得该项目的条件。 

上述三个由世茂房地产控股的项目均为公司受客观条件限制而无法取得的



项目；在此情况下，由世茂房地产执行该项目有利于维护“世茂”品牌在商业地产

领域的竞争力；同时，双方已就该等项目进行了相应的后续安排。许荣茂先生及

世茂房地产不存在利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侵占发行人的商业机会、干涉

发行人的具体经营和决策，并由此损害发行人利益的情形。 

（二）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 

就深圳前海世茂金融中心项目、世茂智慧之门项目、南昌世茂新城项目这三

个因客观条件限制而无法由发行人取得的项目，许荣茂先生在发行人 2015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中曾作出如下后续措施及安排： 

经世茂股份及世茂房地产双方履行内部表决程序表决通过（相关关联董事及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并经相关政府部门许可及核准的前提下，世茂股份有权通

过包括使用自有资金、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方式收购世茂房

地产及其下属企业持有的该三个商业地产项目公司的股权，收购比例不低于世茂

房地产及其下属企业所持该三个商业地产项目公司股权的 51%。 如世茂股份未

收购该三个商业地产项目公司不低于 51%股权的，待该三个商业地产项目建设完

成后，如世茂房地产拟出售的，世茂股份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如世茂

股份不购买的，在同等条件下世茂房地产优先委托世茂股份代理销售并向世茂股

份支付公允的代理费用；如世茂房地产拟出租该三个商业地产项目的，世茂股份

享有同等条件下优先承租权，如世茂股份不承租的，在同等条件下世茂房地产优

先委托世茂股份代理出租并向世茂股份支付公允的费用；如世茂房地产拟委托经

营该三个商业地产项目的，在同等条件下世茂房地产优先委托世茂股份代理经营

并向世茂股份支付公允的费用。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许荣茂先生、世茂房地产拟执行上述安排，将三个商

业地产项目公司的股权注入上市公司。 

（三）今后避免形成同业竞争的具体措施 

此次，许荣茂先生及世茂房地产在前次重组及非公开发行作出的避免同业竞

争安排的基础上补充承诺如下： 

许荣茂先生、世茂房地产及其控制的其他附属公司将严格遵守已作出的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及安排，在任何条件下均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独立的商业地产



项目。如违反相关承诺，许荣茂先生及世茂房地产将依法承担对世茂股份的赔偿

责任；如许荣茂先生及世茂房地产未能及时作出前述赔偿，则世茂股份有权暂缓

向许荣茂先生、世茂房地产及其关联方发放股东股息、红利，直至违反承诺的行

为被纠正或对世茂股份的不利影响被消除。 

（四）保荐机构就本次发行是否违反《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

条第（二）项规定的核查意见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第三十九条 上市

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二）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

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深圳前海世茂金融中心项目、世茂智慧之门项目、南昌世茂新城项目这三个

由世茂房地产控股的项目均为发行人受客观条件限制而无法取得的项目；在此情

况下，由世茂房地产执行该项目有利于维护“世茂”品牌在商业地产领域的竞争

力；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许荣茂先生及世茂房地产已就该等项目进行了相应的

后续安排。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许荣茂先生、世茂房地产拟执行 2015 年度非

公开发行中就上述三个项目所作出的承诺及安排，将三个项目的项目公司股权注

入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发行人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所涉及交易价格均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为

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许荣茂及世茂房地产不存在利用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侵占公司的商业机会、干涉公司的具体经营和决策，并

由此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不存在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未违反《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

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 

（五）发行人律师就本次发行是否违反《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

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核查意见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上市公司存在下

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二）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深圳前海世茂金融中心项目、世茂智慧之门项目、南昌世茂新城项目这三个

由世茂房地产控股的项目均为发行人受客观条件限制而无法取得的项目；在此情

况下，由世茂房地产执行该项目有利于维护“世茂”品牌在商业地产领域的竞争

力；同时，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许荣茂先生及世茂房地产已就该等项目进行了相应

的后续安排。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许荣茂先生、世茂房地产拟执行上述后续安

排，将三个商业地产项目公司的股权注入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发

行人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所涉及的交易价格均以北京中企华

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价格公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许荣茂先生及世茂房地产不存在利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侵占发行人的商

业机会、干涉发行人的具体经营和决策，并由此损害发行人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

形；不存在发行人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发行人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未违反《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 

 

问题 2： 关于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构成明细，请发行人说明深圳前海世茂

金融中心开发建设项目和世茂智慧之门开发建设项目的财务费用、土地费用、

建筑安装工程费、不可预见费的测算依据，募集资金是否拟用于非资本性支出

和土地费用。请保荐机构结合上述情况就发行人本次融资规模的合理性发表意

见。 

回复： 

（一）深圳前海世茂金融中心开发建设项目总投资及后续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项目总投资 
占总投比

例（%） 

截至本次非

公开发行董

事会召开日

已支付金额 

占已支付

总额比例

（%） 

后续需支付金

额 

占后续支付

总额比例

（%） 

土地费用 251,342.01  52.60 251,342.01  90.59 0.00    0.00 



前期工程费 18,564.30  3.89 4,969.10  1.79 13,595.20  6.79 

建筑安装工程费 126,228.82  26.42 9,689.86  3.49 116,538.96  58.17 

基础设施 8,536.68  1.79 8.63  0.00 8,528.05  4.26 

公共配套设施费 2,110.59  0.44 2.13  0.00 2,108.46  1.05 

开发间接费用 9,271.00  1.94 1,381.87  0.50 7,889.13  3.94 

财务费用 30,156.00  6.31 10,068.82  3.63 20,087.18  10.03 

不可预见费 31,605.00  6.61 0.00   0.00 31,605.00  15.77 

合计 477,814.40  100.00 277,462.43  100.00 200,351.97  100.00 

其中土地费用、财务费用、建筑安装工程费、不可预见费的测算依据如下： 

1、土地费用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深圳前海世茂金融中心项目已全额支付土地款、相关

税费及证照办理费。募集资金将不会用于项目土地费用的支付。 

2、财务费用 

项目财务费用测算如下： 

借款金额 借款利率 借款期限 考虑手续费后的 

财务费用 

180,000.00 万元 基准利率 4.75%上浮约 17% 3 年 约 30,156.00 万元 

注：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前海世茂借款余额为 185,000.00 万元。 

3、建筑安装工程费 

依据项目建设之初的工程造价报告（QS 报告），项目建筑安装工程费测算如

下： 

项目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每平方米造价 

（元/平方米） 

建筑安装工程费 

（元） 

地下商业及车库部分 47,119.00 6,245.31 294,272,789.45 

写字楼商业及独立商业部分 15,003.00 6,358.28 95,393,247.09 

写字楼自持及销售部分 138,184.00 6,314.93 872,622,149.37 

合计 200,306.00   1,262,288,185.91 

注：上述建筑面积 200,306 平方米为项目制订总投资方案时的预计面积，与后续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加总的建筑面积 193,697.60 平方米略有差异。 

4、不可预见费 



项目不可预见费测算明细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不可预见

预算总成

本（万元） 

备注 费用明细 

1 

后期尚不可预见的

展示区二次改造并

移交政府的相关费

用 

5,648.60  

项目存在作为临时工

程的展示区，在项目

建设期结束后将可能

依据政府主管部门要

求进行重新改造并无

偿移交。 

1 ）二次改造设计费约

522.09 万元； 

2）施工、幕墙、照明、机

电费约 1,506.38 万元 

3）装修费约 939.06 万元 

4）园林景观费约 646.47 万

元 

5）可能持续运营的租赁及

运营费 2,034.00 万元 

2 

自持部分为配合租

赁客户需求而不可

预见的结构改造费

用 

3,000.00  

项目自持部分将配合

租户需求而对物业内

部结构进行相应改

造。 

商业办公改造面积共约

86,838 平方米，每平米费用

约 345 元计算 

4 
尚不可预见的单元

街坊连廊建设费用 
5,288.00  

项目将可能与周边地

块物业设置二至四层

的连廊以连接区域内

各物业。 

连廊面积约 0.53 万平方米，

结构+精装每平米造价

10000 元计算 

5 

尚不可预见的单元

街坊采用集中供冷

增加费 

3,084.84 

项目可能因处于前海

集中供冷覆盖区域，

而增加因集中供冷设

备及系统更换的费用 

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

每平方米费用约 155 元计

算 

6 

建造过程中部分超

规超限大型设备所

增加的运输费用 

1,262.29 - 建筑安装工程费的 1% 

7 

因台风等不可抗力

造成的损失及补偿

修复费用 

1,009.83 - 建筑安装工程费的 0.8% 

8 

在建设期内可能发

生的材料、人工、设

备、施工机械等价格

上涨，以及费率、利

率、汇率等变化 

6,311.44 - 建筑安装工程费的 5% 

9 

因不可预见的建筑

规划限高变动问题

导致建筑方案重新

设计的设计费 

6,000.00 

因项目位于深圳宝安

机场净空保护区边

缘，项目存在因最新

航空限高要求而降低

建筑高度的可能性，

从而导致不可预见的

1）建筑设计咨询费约 1,900

万元 

2）外立面工程技术咨询服

务费约 815 万元 

3）结构工程设计服务费约

1,300 万元 



项目设计变更相关费

用。 

4）装修、灯光设计、施工

设计、景观设计费约 1,985

万元 

10 合计 31,605.00  
 

（二）世茂智慧之门开发建设项目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项目总投资 
占总投比

例（%） 

截至本次非

公开发行董

事会召开日

已支付金额 

占已支付

总额比例

（%） 

后续需支付

金额 

占后续支

付总额比

例（%） 

土地费用 153,447.76  35.71  153,447.76  90.82  0.00    0.00  

前期工程费 23,510.45  5.47  7,603.71  4.50  15,906.74  6.10  

建筑安装工程费 213,861.36  49.77  6,497.52  3.85  207,363.84  79.54  

基础设施 2,360.43  0.55  977.71  0.58  1,382.72  0.53  

公共配套设施费 7,403.44  1.72  0.00 0.00 7,403.44  2.84  

开发间接费用 379.67  0.09  379.67  0.22  0.00  0.00  

财务费用 18,000.00  4.19  13.40  0.01  17,986.60  6.90  

不可预见费 10,693.07  2.49  43.81  0.03  10,649.26  4.08  

合计 429,656.18  100.00  168,963.58  100.00  260,692.60  100.00  

其中土地费用、财务费用、建筑安装工程费、不可预见费的测算依据如下： 

1、土地费用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世茂智慧之门项目已全额支付土地款、相关税费及证

照办理费。募集资金将不会用于项目土地费用的支付。 

2、财务费用 

项目财务费用测算如下： 

借款金额 借款利率 借款期限 考虑手续费后的 

财务费用 

100,000.00 万元 基准利率 4.75%上浮约 25% 3 年 约 18,000 万元 

3、建筑安装工程费 

依据项目建设之初的工程造价报告（QS 报告），项目建筑安装工程费测算如



下： 

项目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每平方米造价 

（元/平方米） 

建筑安装工程费 

（元） 

 商铺  13,201.00 6,105.74 80,601,933.30 

 办公楼  144,259.80 5,917.89 853,713,360.65 

 酒店式公寓  103,606.00 7,296.34 755,944,976.02 

 配套公建  15,951.00 5,756.88 91,827,964.49 

 地下车库  91,800.04 3,883.72 356,525,328.11 

合计 368,817.84   2,138,613,562.57 

注：上述建筑面积 368,817.84 平方米为项目制订总投资方案时的预计面积，与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加总面积 371,839.11 平方米略有差异。 

4、不可预见费 

项目不可预见费测算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不可预见预算总

成本（万元） 
备注 费用明细 

1 

在建设期内可能发

生的材料、人工、设

备、施工机械等价格

上涨，以及费率、利

率、汇率等变化 

6,415.84 - 建筑安装工程费的 3% 

2 

因自然灾害等不可

抗力造成的损失及

补偿修复费用 

3,207.92 - 建筑安装工程费的 1.5% 

3 

主管部门竣工验收

时，为鉴定工程质量

而对隐蔽工程进行

必要的开挖和修复

相关费用 

1,069.31 - 建筑安装工程费的 0.5% 

 
合计 10,693.07  

 

（三）募集资金是否拟用于非资本性支出和土地费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不会用于非资本性支出；同时，本次募投项

目所涉及的土地费用已全额支付，本次募集资金将不会用于土地费用的支付。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构成明细测算具备合理



性，且本次募集资金将不会用于非资本性支出和土地费用，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

规模具备合理性。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

议准备工作的函>有关问题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